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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情况报告书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必创科技”）

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北京必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报告书》。

经事后审核，公告部分内容需进行补充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更正后：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 9 名，其中，新华都（上海）系新华都实业的全

资子公司。自然人陈发树直接持有新华都实业 76.87%的股权，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厦门新华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新华都实业 16.82%的股权，合计持有

新华都实业 93.69%的股权。陈发树系新华都（上海）的实际控制人，新华都（上

海）为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行前，陈发树持有必创科技 8.15%的股权，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但不属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本次发行

对象新华都（上海）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亦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述获配售

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承销商提供

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其余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间接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的情形，上述获配售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更正前： 

（五）发行对象的核查 

韩波、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卓玉、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

司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

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其中韩波、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陈卓玉、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私募基金，不需要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锐意进取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

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向阳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含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含德盛世 8号定增投资私募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发行对象及其配售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 认购资金来源 

1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大岩锐意进取尊享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年代科技有限公司 

王海霞 

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通怡向阳 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卢高文 

陈实 

3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含德盛世 8号定增

投资私募基金 

宁波含德盛世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琼琼 

山东品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发行对象及穿透后的

资金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发行对象及穿透后的资金方均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

或间接等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本次认购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

规定，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专



业投资者Ⅰ、专业投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

由低至高划分为五类，分别为 C1（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C2、C3、

C4、C5。本次必创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风险等级界定为 R3级，

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经对投资者提供的

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核查，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名投资者属于专业投资者Ⅰ，韩波、常州

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卓玉、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4

名投资者属于专业投资者Ⅱ，以上 9名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均与本

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更正后： 

（五）发行对象的核查 

韩波、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卓玉、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

司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

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其中韩波、常州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陈卓玉、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私募基金，不需要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锐意进取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

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向阳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含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含德盛世 8号定增投资私募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发行对象及其配售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 认购资金来源 

1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大岩锐意进取尊享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年代科技有限公司 

王海霞 

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通怡向阳 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卢高文 

陈实 

3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含德盛世 8号定增

投资私募基金 

宁波含德盛世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琼琼 

山东品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发行对象及穿透后的

资金方进行了核查。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 9 名，其中 1 名为新华都（上海）。 

新华都（上海）系新华都实业的全资子公司。自然人陈发树直接持有新华都

实业 76.87%的股权，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厦门新华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新华都实业 16.82%的股权，合计持有新华都实业 93.69%的股权。陈发树系新华

都（上海）的实际控制人，新华都（上海）为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行前，陈发树持有必创科技 8.15%的股权，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但不属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本次发行

对象新华都（上海）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同时，新华都（上海）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非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

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公司参与本

次认购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对象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发行对象及穿透后的资金方均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

或间接等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本次认购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

规定，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专

业投资者Ⅰ、专业投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

由低至高划分为五类，分别为 C1（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C2、C3、

C4、C5。本次必创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风险等级界定为 R3级，

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经对投资者提供的

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核查，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名投资者属于专业投资者Ⅰ，韩波、常州

市新发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卓玉、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4

名投资者属于专业投资者Ⅱ，以上 9名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均与本

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报告书》。由此给投资者造

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5 日 


